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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4_BA_BA_E5_c122_485991.htm 周安平（法学博士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惠贵（高级法官，江西省安福县

人民法院院长) 刘惠贵(以下简称刘)：在全国法院系统一片司

法改革热潮中,法院系统外也更是不断强化对司法的监督力度

。在这些外在监督中,尤以地方人大开展的个案监督为最,并且

这种监督日趋规范化和程序化。但是，由于人大个案监督程

序的启动往往源于当事人一方的上访，因而偏听偏信的情形

在所难免。法官一旦面对人大的个案监督，往往表现出小媳

妇的态度，尽管内心十分地不情愿，但还要表现出十分欢迎

监督的积极姿态，因为这是政治态度的表现问题。因此，当

法官面临当事人上访压力时，“息访”成了办案过程中法官

心照不暄的制度外的追求。法官基于自身的利害权衡而寻求

的司法答案或多或少地与法律的正义要求发生了偏离。这种

个案监督所带来的后果也许是推行者所始料未及的，这也正

是我们必须对这一制度进行深刻反思的原因。 周安平（以下

简称周）：什么是监督？在广义上理解，现代法律监督制度

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有法律监督权的国家机关、

组织和个人作为监督主体对被监督对象(主要是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合理性的评价，并对

违法行为加以纠正的活动。狭义的法律监督，指专司法律监

督权的国家机关对立法活动、执法活动、司法活动的监督

。[2]根据这一理解，人大对审判的监督只能是审判活动本身

，即对法官的行为是否违法进行监督，而不是对其审判业务



本身进行监督。但是，目前开展的人大个案监督无一例外的

将监督指向了审判业务，与上面关于监督的定义并不相吻。

并且，这种来自外系统的对审判个案的业务监督在法理上也

是讲不通的。因为，外系统的对审判个案所作出的评价是一

种专业外的评价，这种评价往往依据的是监督者的认知、经

验与情感，与专业评价的法律标准不同，并且由于监督者并

不具有亲历性，因而其关于案件裁判的结论在法律上并不具

有说服力。 刘：是的，当不同的监督主体用不同的标准去监

督司法判决时就可能对是否是有错产生不同的认识。因此，

法律判断在认识上并不具有绝对的一致性和确定性，所以法

官判决的正确与否也就不具有绝对性。如果外在的监督者可

对法官进行业务监督，则法官的裁判只能牵就于监督者的判

断，法官的独立性也因而丧失。司法独立的核心是法官独立

，正因此，法律才必须赋予法官的自治性以保障其独立性，

即：法官拥有依法独立审判不受干涉的权利，且法律必须为

这种不受干涉的权利提供充分的保障。也正因为司法评价具

有专业性、法律性以及要求司法的亲历性，所以也就要求人

大对司法的监督只能是针对法官的行为，即只能监督审判人

员是否有渎职、违法和乱纪的行为,而不是其司法判决的正确

与否。至于法官的判决与裁定的结论是否正确，只能由司法

内部的机构和专业人员来进行评价。为此，各国司法审判制

度中都设置了系统化的规定，比如上诉审程序和再审程序。

这也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即使是法学研讨会中的法学专

家对该案判决所发表的学术意见也必须是在尊重和承认既判

力的基础上。人大的个案监督对司法所作出的评价当然不具

有法律上的权威性，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周：许多人在论证



人大个案监督的正当性时，大都以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作为

其最强有力的理由，认为人大的个案监督是司法民主的内在

要求，是人民参与司法的直接体现。并且，支持者还认为，

人大代表直接来自于人民，而法官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因此，人大代表比法官更具有民主性。国人在讨论某一制

度的正当性时动不动就以主权在民的思想进行思维，这不仅

是在人大的个案监督上，其他的，如法院的人民审判员制度

，检察院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支持者无不是以主权在民的民

主理念为其作正当性的辩护。这种辩护的理由往往因为其言

之凿凿的正当性而具有极强的抗辩力。事实上，我们对民主

的理解应该从制度层面上去理解，司法制度本身就是民主制

度的产物。[3]司法制度是民意的反应，司法人员是人民代表

选举产生，这就足以表明司法人员具有民主的正当性。[4]主

权在民是体现在制度设计上的民主要求上，而不是要求人民

必须直接参与具体的司法。我们不能因为主权在民就要求人

民必须事必躬亲。 刘：司法是一项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的活动

，为了保证这种专业性活动的开展，法官任职前必须通过国

家统一的司法考试，作为法官从业的准入资格。如果人大对

法院的审判工作可以并且有能力进行具体的业务监督，那么

人大代表也就必须通过司法考试,以取得与其具体监督工作相

适应的业务资格,而这显然是不成立的,也不符合现代社会专业

分工的要求。审判工作的专业性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由专业

外的人员直接行使司法的权力，其权力仅限于对法官行为是

否违法进行监督。如果说主权在民要求人民直接参与司法实

际上，那么司法工作的专业性也就被否定了。我们经常将民

主国家里的人民比作公司的股东，但公司的股东也并不直接



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具体经营事务股东往往授予业务专家

去打理。 周：当然，人大代表并不是直接行使司法的权力，

而是监督司法权力的运行。因此，许多学者还从权力制衡的

功能意义上去论证人大的个案监督制度正当性的。这一制度

的推行者以及支持者普遍认为人大个案监督制度具有权力制

约的作用，可以有效地起到监督司法的作用，以防止司法腐

败行为的发生。这种观点迎合了国人将公正寄予监督的心理

，认为监督必然产生公正。如果说这一制度能的确能保证公

正，在实践中有效，其它理论上的争论当然也就没有太多的

实际意义，制度运行的实际有效性这一点就可以充分证明该

制度成立的正当性。但从目前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制

度除了束缚了法官的专业判断外，并不具有实际的作用，甚

至还产生了许多负作用，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法官为规避其

监督而片面追求息诉，法律的公正因而也就可能偏离，再比

如可能因此而进一步强化了我们一直挥之不去的地方保护主

义。 刘：是的。人大代表在决定是否启动个案监督时，由于

没有直接亲历案件的司法全过程，其信息主要来自当事人一

方的反映，其判断的客体就具有间接性和传闻性；加之当事

人因为自身利害的原因,反映情况时已经渗入主观价值判断，

因此，人大代表的判断客体也就难免失真或变形。并且，人

大代表也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操纵和利用来达到其个

人目的。人大代表就其法律知识和对案件的了解程度而言，

显然不如法官有优势，人大凭什么断定法院裁判的个案是错

案呢？有些人，尤其是地方保护主义者正是利用了人大代表

的这一点，片面夸大其词，进行煽动性游说，蒙骗人大代表

提出监督议案；甚至有些地方官员干脆就以保护地方经济的



名义要求地方人大代表提出对某一案件的监督议案。进一步

的问题还有，那就是，人大代表的个案监督制度尽管不产生

监督的效益，甚至可能性是负效益，但监督成本的支出却不

因无收益而不支出。人大代表开展的个案监督无疑增加了国

家财政的开支，造成了国家税收的额外支出甚至浪费。并且

，这里还有一个公平性的问题，那就是，可能导致全体纳税

人为某个特定的诉讼当事人支付诉讼成本，并且这个当事人

还可能是因为与某个人大代表有某种私人关系。徇情案的开

支却由其他案外人来买单，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周：特别是

，这种做法损害了法官的权威并从根本上破坏了法院系统的

审级制度和审限要求。司法的权威来源无非有二：第一，裁

判本身是公正的。但这种公正的评价标准是程序公正而不是

实体公正。第二，裁判的确定性，即它是终局性的和有效力

的国家裁判。而人大的个案监督对案件的评价往往是以实体

结果来进行评价，而不是进行程序性的评价。并且，这种评

价因为是在法院判决之后再进行，实际上也就可能成了审判

程序的延续，因此，人大的个案监督程序的启动也就动摇了

司法的终局性与判决的既判力，人大的个案监督成了法院的

上诉审，损害了司法的终局性权威。允许人大对法院的终局

裁判进行监督，就是对司法权威的怀疑和挑战，司法的终局

性也就不成其为终局了，而法律规定的审限要求也因而毫无

意义。司法是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权威，如果允许人大对

个案进行监督，就等于承认人大权力可以凌驾于司法权威之

上，实践中就等于人大可以左右法院的裁判，这就出现了孟

德斯鸠所说的“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的情况， [5]使司

法独立的建立更是遥不可及。 刘：正如我们在另一篇关于基



层司法改革的对话中所谈到的，在中国人的潜意识思维里，

一提到腐败，就想到加强监督，企图从加强监督中寻找到反

腐败的药方。这种监督思维的结果是监督之上还有监督,形成

层层架屋式的监督体制。监督的成本上去了，监督的效益反

而下降了，并且往往陷入循环监督的困境。[6]这种层层架屋

式的监督对于行政权力也许是必须的，但却忽视了司法工作

独有的特点。司法的工作是一种判断性的工作，它既不同于

立法，也不同于行政。它是法官基于其专业、经验及其内心

体验而作出的认知，它要求排除判断者意志以外各种因素的

干扰，独立自由地作出判断。因而，其判断的性质本身就要

求外在的影响越少越好，独立性成为其首要的要求。所以，

人大的个案监督就不一定是帮助，反倒是影响了司法的独立

性。事实上，我国目前正在不断强化的许多监督制度在一定

程度上非但不能达致司法独立，反倒是离司法独立的目标越

来越远。我国司法不能独立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与这种外

在监督的不断强化也是有一定联系的。 周：是的，所有的改

革必须是树立并保障法官的权威而不是相反削弱，而维护法

官的权威的首要要求就是维护其判决的权威。尊重法官的判

决，就要求对法官的考核不能援引对行政官员的评价标准。

法官不是行政官员，法官之上没有官，只有法律。因此评价

法官的标准只能是法律，而不是上级。只有合格的法官，没

有理想的法官。因此，人大代表对对司法的监督只能是法官

的行为是否违法，而不是监督法官办理的具体个案是否正确

。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是宪法监督，监督的形式是弹劾，弹劾

的事项是法官的行为违法，而不是所谓的法官办的“错案”

。人大的监督不能也不应该是对个案的具体监督。这种对个



案的具体监督也违反了职业分工的原理与要求。实践中，一

些地方人大对法院的开展的个案监督中，因为与法官的意见

不同，而反复动用个案监督的程序，甚至以人事罢免作威胁

。法官在这种压力下，只能是屈服，其司法的权威性还有什

么保障可言？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人大近期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对人大的个

案监督虽然并未加以直接规定，但是，人大对司法的质询案

仍有可能为个案监督埋下伏笔。不过，新的监督法对人大质

询案的启动及运作的程序作了严格规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约束了个案监督的运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监

督法》的正式实施，假以时日，人大对司法的监督会日趋宪

法化，个案监督会逐渐成为过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